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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背景

开展贺州市森林火灾高危区、高风险区的防灭火专业设施建设

项目建议及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，编制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森

林防灭火专业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》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

市森林防灭火专业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项目规模为建

设蓄水池及配套管网（包含移动蓄水池及固定蓄水池）约 115 个、

标准检查站约 33 个、简易检查站约 19 个、临时卡口约 140 个、瞭

望塔 8 个、营房 6个及物资储备库 7个，总投资额约 1.2 亿元。

二、技术服务要求

1.成交供应商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

森林防灭火专业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》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

州市森林防灭火专业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编制工作。

2.技术服务进度：合同生效之日起，采购人需在 15 日内向成

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资料、文件，成交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提供上列资

料、文件完备后，15 个工作日完成项目建议书的编写工作；取得立

项批复后，15 个工作日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，并配合完成

项目审批/评估工作。项目全部工作需要 2025 年 12 月前完成。

3.提交的正式成果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森林防灭火专业设

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》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森林防灭火专

业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包含报告文本、路线图、报告

附表等相关材料。

4.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成果符合《森林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项

目建设标准》《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《森林火情

瞭望监测设施建设标准》《草原防火物质储备库建设标准》《关于抓

紧做好 2026 年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国债资金及中央预算内项目组织

工作的通知》及《森林草原防灭火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指南》

相关要求。

5.在编制过程中，遵守相关廉政建设规定。

三、服务人员要求



1.投入人员 10 人，其中至少 5 人（含）以上取得房建或市政

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；

2.拟投入人员不得随意更换，如确有更换要求，在报经采购人

同意后，及时替补人员，且不能因人员更换导致进度滞后。

一、商务要求

▲服务期限和

实施地点

1.服务期限：合同生效之日起，采购人需在 15 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资料、

文件，成交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提供上列资料、文件完备后，15 个工作日完成项

目建议书的编写工作；取得立项批复后，15 个工作日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

工作，并配合完成项目审批/评估工作。项目全部工作需要 2025 年 12 月前完成。

2.实施地点：贺州市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

▲付款条件

1. 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 30%作为预付款。剩余

合同金额的 70%费用在成交供应商完成并提交成果文件且通过采购人验收后 10

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合同剩余费用给成交供应商。

2.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。

服务承诺

1.响应及处理问题时间：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的通知后，4小时内作出

响应，12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，24 小时内解决问题。

2.成交供应商应按照有关政策，完成整个项目的服务工作，并保证资料数据准确，

满足服务要求。

▲验收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。

▲保密要求

保密期限：1 年。

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管理规定，在任何情况下，禁止复制、传播、

引用及所接触到的采购人各类业务数据、工作措施等信息，如出现业务数据、涉

密数据泄漏，采购人将终止服务合同，并将追究服务供应商相关法律责任。

二、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

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编制项目服务方案，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对本项目总体要求的理解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、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行业标准

分析、重点难点分析及合理化建议等内容。

2.项目实施方案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、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包含可行性研究报



告编制思路、工作提纲、项目进度控制措施等内容。

3.质量保障措施：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、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包含质量控制重点

分析、质量目标分解、质量控制体系、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。

4.服务承诺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、评审方法及供应商自身情况，提供包含服务响应时间、服务

流程、协调措施等内容。


